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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際敦煌社邑的寫經活動

趙大旺

中國中古時期是佛教盛行的時代，尤其在敦煌地區，佛教信仰已經滲入到普通
百姓的社會生活中。自北魏以來，敦煌地區佛教就較盛行，史稱：“涼州自張軌後，
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1。”敦煌百姓普遍
信奉佛教，因此，參與佛事活動以求功德，是敦煌百姓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組成部分。在結社盛行的敦煌地區，以社邑作爲集體參與到佛事活動中，就成爲重
要的組織形式了。根據敦煌文獻所見，佛事活動中的互助在敦煌社邑所有互助内容
中佔有重要地位。趙青山先生曾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專門討論了隋唐宋初的社
邑寫經活動2，筆者在其討論的基礎上，著重討論社邑寫經活動的方式及其費用，從
而反映社邑在佛教活動方面的經濟互助。

一、敦煌的寫經之風與社邑
關於唐代寫經之風，前人已有較多研究3。民眾對寫經活動的參與，最直接的原

因在於佛教經典對寫經功德的宣揚，如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八》有：
“釋迦如來滅度之後，隨有是經流布之處，若有聽、受持、讀誦、説、書寫經卷乃至一
偈一句一字，而其國主一切惡事即得消滅，所有樹木谷米藥草，四大天王降施甘露，
而以益之4。”後秦時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也有：“有人先己聞師説般若義，深入
愛樂，然不識文字，違離師故，不能讀誦，而不惜財報，僱人書寫，盡心種種供養，
意與讀誦者同，故亦得功德5。”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説：“若復有

1《魏書》卷 114《釋老志》，第 3032頁。
2趙青山：《隋唐宋初寫經社邑考略――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載《敦煌研究》2014年第 1期，

第 87―93頁。作者在此文中指出“寫經社邑是由一群爲積累功德、獲取福報的信徒組成的抄寫佛經
的團體”。（第 88頁）但並沒有證明其所討論的社邑是專門從事寫經活動，也未能證明其隨寫經的完
成而解散，因此，該文討論的主題實際是社邑的寫經活動，而非文題所謂“寫經社邑”。

3簡梅青：《唐代世俗社會造經現象述論》，載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
唐史資料》（第十九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2年，第 122―132頁。張先堂：《古代佛教
法供養與敦煌莫高窟藏經》，載《敦煌研究》2010年第 5期，第 1―11頁。趙青山：《俗眾佛教信仰
的法則》，載《唐史論叢》第十二輯，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 281―294頁。等。

4《大正藏》第 13卷，第 150頁上。
5《大正藏》第 25卷，第 464頁中。



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説6。”北齊產
生的《首羅比丘經》説：“設有一人，捨三千大千國土象馬七珍及國内人民穀帛財物
以用佈施，不如有人流通吾經7。”這些佛經都是中古時期較爲流行的經典，其宣傳寫
經功德對民間的佛教信仰具有重要的影響。除了在佛經中的宣傳外，民間流傳的冥
報故事也表明百姓對寫經具有無上功德的認識，如《太平廣記》卷 103《李丘一》引
《報應記》有：

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剛經》一
卷。”王即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
焦策領向經藏，令驗8。

同書還記載唐兵部尚書李岡暴卒復蘇後，自云大將軍謂其“唯與寫佛經十部，轉
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9。”《酉陽雜俎》記載梁崇義在襄州時，部下小將
孫咸暴卒復蘇，自云“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因此得以“屢空
而去”，脱離地獄，孫咸“遂破家寫經”10。

這種抄寫佛經“能具無邊勝福”的認識並非僅僅流於佛經表述，而是深入民間，
内化爲民眾的信仰之中，如西魏廢帝二年（553）《佛説決罪福經》道輝題記有：“竊
聞經云：修福田莫立塔寫經。今怖崇三寶，寫決罪福經二卷，以用將來之因11。”唐
代河南府告成縣主簿徐鍔爲菩提流支譯《大寶積經》所撰“述”説：“於是胠篋探笥，
檀波羅蜜，廣疊簡箋，首崇書寫12。”BD8959《七階禮懺文》尾部題記：“書寫文書，
有一人聽受、持念者，得無量福生，不墮三地獄13。”BD6035《阿彌陀經》卷尾題記：
“施主清信佛弟子諸三窟教主兼五尼寺判官法宗、福集二僧，同發勝心，寫此阿彌陀
經一百卷，施入十寺大眾，願三業清淨，罪滅福生，莫逢災難之事14。”五代時僧人
延壽撰《法華瑞應賦》有：“書寫經卷，功德無邊15。”正是由於以上對寫經功德的認
識，自南北朝以來，民間抄經風氣極盛。

6《大正藏》第 8卷，第 750頁下。
7《大正藏》第 85卷，第 1357頁上。關於該經產生的年代，參見温玉成：《<首羅比丘經>若干問

題探索》，載《佛學研究》1999年，第 209頁。
8《太平廣記》卷 103《李丘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 699頁。
9《太平廣記》卷 103《李岡》，第 697頁。

10〔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 1974頁。

11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第 126頁。
12《大正藏》第 11卷，第 2頁中。
13圖版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10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 285頁。後文簡稱《國圖藏》。
14圖版見《國圖藏》第 81冊，第 176頁。
15《全唐文》卷 922《法華瑞應賦》，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 96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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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隋代開始，由於文帝本人的崇佛，對寫經活動進行了大力的支持和推廣，據
《隋書・經籍志》記載：“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
經像。……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16。”這一
風氣到了唐代仍然盛行，甚至出現專門經營寫經生意的“店鋪”，如唐玄宗開元二年
（714）《斷書經及鑄佛像敕》有：“如聞坊巷之内，開鋪寫經，公然鑄佛，口食酒肉，
手漫羶腥，尊教之道既虧，慢狎之心遂起17。”詔書指斥坊巷之内開設店鋪來經營抄
寫佛經的生意，説明此時民間對於寫經的需求量較大。又如，《酉陽雜俎》記載：“大
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18。”可見寫經之風遍及
市井。元和年間李肇《東林寺經藏碑》也講述了民間寫經以求福報的風氣：“五都之
市，十室之邑，必設書寫之肆。惟王公達于眾庶，靡不求之。以至邀福佑，防患難，
嚴之堂室，載之舟車，此其所以浩瀚於九流也19。”

這些都表明在唐代崇佛的社會風氣之下，抄寫佛經被認爲是獲取功德的手段而
成爲一時風尚。敦煌寫經中有紀年的寫經最早可追朔至四世紀，在有明確紀年的卷子
中一般以五世紀初的西涼建初二年（406）爲最上限，下限至北宋咸平五年（1002），
其中九世紀寫本最多，其次是八世紀和十世紀20。可見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的寫經風
氣也很繁盛。

根據佛教的宣傳，一人修行功德不如多人共同營辦功德。如中古時期產生的本
土佛經《佛説像法決疑經》中説：

善男子，若復有人多饒財物，獨行布施，從生至老，不如復有眾多人眾，不同貧
富貴賤，若道若俗，共相勸他（化）各出少財，聚集一處，隨宜布施貧窮孤老、
惡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不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無有窮盡。
獨行布施，其福甚少21。

這裡就明確闡述了共同營辦功德的好處大於各自單獨營辦。又如《示所犯者瑜
伽法鏡經》也有相似表述：

若有富貴之人，多饒財物，獨行布施，從年十二，至於百歲，爲求名聞，供養三
寶，我説此人功德甚少，不如復有多人同心，不問貧富貴賤，在家出家，共相勸

16《隋書》卷 35《經籍四》，第 1099頁。
17《唐大詔令集》卷 113《斷書經及鑄佛像敕》，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 588頁。
18〔唐〕段成式撰，許逸民校箋：《酉陽雜俎校箋》前集卷五《詭習》，第 489頁。
19《文苑英華》卷 856李肇《東林寺經藏碑》，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 4566頁。
20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解説》，第 5-6頁。
21《大正藏》第 85卷，第 1336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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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若多若少，各隨力分，捨少財物，聚集一處，相續不絕，布施一切貧窮孤
老，……我説此人福德最大22。

此外，《佛説善惡因果經》也説：“佛言當復教化一切眾生共同福業23。”從中也可
以看出佛教提倡集體共同修福。對於寫經活動，佛教也是推崇集體的共同參與。如
《佛説延壽命經》説：“若有眾生，受如是種種惡報，但造延壽經一百卷乃至一卷兩
卷，譬如一人有力，不如十人之力，十人之力不如百人，若造延壽經，亦復如是24。”
根據這一宣傳，集合多人共同造写佛經能獲更大福報，這應該是社邑抄經活動流行
的原因之一。《太平廣記》引《冥報記》説：“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
價贖之，其羡財遂爲所有25。”表明中原地區就有社邑造寫佛經的情況。

敦煌文書中也有社邑集體從事寫經活動的記載，如約六世紀後期的《華嚴經卷廿
二》題記：“優婆夷邑敬造。”藤井有鄰館藏隋開皇三年（583）《華嚴經卷四十七》題
記：“開皇三年十月八日優婆夷邑敬造供養。”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262號唐天寶十二載
（75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題記：“天寶十二載五月廿三日優婆夷社寫26。”P.2086

隋開皇十四年（594）《十地論法雲地卷十》題記有淨通等 32名邑人題名，發願文有：
“勸化邑人共造無漏法船，願渡苦海，歲次甲寅七月癸巳朔，敬造佛名經一部，流通
在世27。”BD5467《妙法蓮華經卷四》也是吐蕃時期的寫經生王瀚爲某社所寫的“社
經”28。這些都是敦煌社邑從事寫經活動的記録。

從這些記載來看，只能説明存在社邑集體從事寫經活動，但這些社邑是否專爲
寫經而立，在寫經之外是否還從事其他活動，則難以斷定。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僅
是敦煌社邑的“寫經活動”，而非專門爲寫經而成立的“寫經社邑”。

二、社邑寫經的方式及費用
要探討社邑寫經活動對敦煌百姓經濟生活的影響，就有必要考慮寫經活動所需

要的經濟支出。根據書寫者不同，可以將敦煌的寫經活動分爲兩種，一種是發願者
本人抄寫，這種情況下只需要考慮書寫材料如紙、筆、墨的開支；另一種是發願者僱
請他人抄寫，這種情況需要多支出一筆僱價。

22《大正藏》第 85卷，第 1417頁下。
23《大正藏》第 85卷，第 1383頁上。
24《大正藏》第 85卷，第 1404頁下。
25李昉：《太平廣記》，北京：華書局，1961年，第 814頁。
26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 140、141、301頁。
27圖版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年，第 332頁。後文簡稱《法藏》。
28圖版見《國圖藏》第 73冊，第 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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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討論自己抄寫佛經的例子，這種情況下主要支出就是紙張的價格。鄭炳林、
唐耕耦等先生都曾指出，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紙價約爲每張紙折麥粟一升左右29。根
據方廣錩先生統計，藏經洞中保存最多的佛經是《妙法蓮華經》，總數約在五千號以
上30，唐代道宣《妙法蓮華經弘傳序》也説：“自漢至唐六百餘載，總歷群籍四千餘
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31。”可見《妙法蓮華經》流傳之盛。我們以抄寫該經爲例，
探討一下抄經所需紙張的開支。

P.4556《妙法蓮華經卷第二》題記有：“咸亨三年二月廿五日經生王思謙寫，用
紙二十張。”P.2644《妙法蓮華經卷第三》題記有：“咸亨三年三月七日經生王謙寫，
用紙十九張。”P.2195《妙法蓮華經卷第六》題記有：“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門下省書
手袁元哲寫，用紙二十張32。”可見寫一卷《妙法蓮華經》所用的紙張大約爲 20張。
此外，高國藩先生統計“十一人”型寫經情況，共列有 18件寫經，其中 15件均爲
《妙法蓮華經》，其每卷的用紙量均在 18―22張之間33。佛教信徒用來抄經的紙張一
般應是品質較好的紙，這從敦煌所出佛經寫卷即可看出，按照每張細紙値一升麥的
價格34，則抄寫一卷《妙法蓮華經》的紙張共花費麥約爲 2斗。如此看來，寫經紙的
價格不菲，正因如此，敦煌地區出現以寫經紙爲禮物的現象，如P.t.1003《伊州李僧
政貝登致沙州李僧政文書》漢譯文有：“小人薄禮爲：佐料一升。……小人有上等寫
經紙四、五刀可捎上35。”甚至有從北方的幽州到江南買寫經紙的例子36。

在一些情况下，社邑集體還通過僱人來抄寫佛經，如前引BD5467《妙法蓮華經
卷四》尾部有題記：“社經，王瀚寫37。”這裡的王瀚是吐蕃時期的職業寫經生，敦煌
藏經洞出土有多件佛經出自其手38，該《妙法蓮華經》也當是王瀚受某社邑的僱請而

29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第 445頁。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第 22
頁。張延清則認爲吐蕃時期一張紙價格爲 0.8升糧食，歸義軍時期一張紙價格 10升。見張延清：《吐
蕃敦煌抄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 173頁。

30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載《中華佛學學報》（臺北）第 10期，1997
年，第 215頁。

31《大正藏》第 9卷，第 1頁下。
32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 213、214、222頁。此外，S.3361《妙法蓮華經卷一》題

記：“用紙十八張”，S.1048《妙法蓮華經卷五》題記：“用小麻紙二十一張”等，也説明抄寫《妙法
蓮華經》一卷，大約用紙 20張。

33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 426―427頁。
34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載《敦煌研究》1997年第 3期，第 22頁。王進玉：

《敦煌學和科技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277頁。王進玉還指出，抄寫佛經所用爲
細紙，見該書第 276頁。

35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社會經濟文書 漢文譯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四十一。

36《冊府元龜》記載張仲武爲幽州節度使時，“因出己俸，擇吏之清潔者，厚給其家，使市紙於江
南，遠傭其善書者，録其釋氏之典，傳之於人。”見《冊府元龜》卷 821，第 9558頁，

37圖版見《國圖藏》第 73冊，第 321頁。
38如 BD18《維摩詰經卷中》卷末題記有“經生王瀚”，BD99《無量壽宗要經》卷末題記有“王瀚

寫”，BD1887《無量壽宗要經》卷末題記有“王瀚經十卷共五十紙”，BD297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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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的。此外，羽 555-25開元十年（722）《大般涅槃經要卷二》卷尾題記有：“清信
女氾四娘受持，同學人優婆夷廿人開元十年正月十七日寫了，集録修撰老師馬同子
寫39。”此處同學人 20名優婆姨的抄經也並非自己動手，而是請馬同子抄寫。前已述
及，根據佛教教義，僱人寫經與自己親自動手抄經所獲功德是相同的，且佛教對造
經活動與其他佛事活動一樣，鼓勵集體從事。

由於佛經是信仰的寄託，有些情況下，信徒對於抄經的儀軌也頗考究，《如來在
金棺囑清淨莊嚴敬福經》中有：

佛言：“善男子，造經像法：嚴持淨室，香湯灑地，懸繒幡蓋。經像之師别作淨
衣，大小便利，澡浴入室，燒香禮拜，然後捉等捉鑿之具，寫典刊容40。”

可見佛教對於抄經的儀軌有一定的要求，《冥報記・唐尼法信》中，法信專爲抄
經者設“淨室”，“一起一浴，燃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
經人每欲出息，輒遣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
敬41。”此處抄經儀軌苛刻，雖未必是普遍的現象，但反映了抄經者對於抄寫佛經的
神聖心態。涼安樂三年（620）《維摩詰經卷三》閻碩兄弟題記中有：“弟子等減割一
米之餘，奉爲亡考亡妣七世先靈，敬造《維摩經》一部，《華嚴十惡經》一卷。弟子
燒香，遠請經生朱令䛒，用心齋戒，香湯洗浴，身著淨衣，在於淨室，六時行道42。”
敦煌寫經題記中，較多用“敬寫”一詞，也反映了對於抄經的恭敬態度。

佛教信徒對於佛經的抄寫品質也十分講究，如《魏書・劉芳傳》記載北魏劉芳：
“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43。”
《舊唐書・柳仲郢傳》記載柳仲郢：“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
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44。”信徒對於抄寫品質的追求還表現在高價聘
請水準較高的寫經人，上引《冥報記・唐尼法信》還有：“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
特爲淨室，令寫此經。”又《舊唐書・王紹宗傳》記載王紹宗“尤工草隸，家貧，常傭
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45。”王紹宗拒絕“高
價盈倍”，表明有僱主願意以高價僱其抄經，其原因應當是王紹宗“尤工草隸”，抄經
三三一》卷末題記有“王瀚寫”，BD15102《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〇》卷末題記“清信佛弟子屈榮子
奉爲合家願保平安敬寫。王瀚”等。池田温統計了王瀚署名的寫經共 10件，見池田温：《中國古代寫
本識語集録》，第 390頁。

39《敦煌秘笈》第 7冊，第 247頁。
40侯旭東：《如來在金棺囑累清淨莊嚴敬福經》，見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 4輯，第 376頁。
41〔唐〕唐臨撰，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 7頁。
42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 179頁。
43《魏書》卷 55《劉芳傳》，第 1219頁。
44《舊唐書》卷 165《柳仲郢傳》，第 4307頁。
45《舊唐書》卷 189下《王紹宗傳》，第 49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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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好。相反，如果寫經的品質不好，該寫經可能會被作廢，《如來在金棺囑累清淨
莊嚴敬福經》説：“善男子，經生之法，不得顛倒、乙字、重點，五百萬世中墮迷惑
道中，不聞正法46。”P.t.1333-18吐蕃時期《十萬般若波羅蜜多經之報廢頁》背面批
語的漢譯：“康判官進達的廢紙，文字不好，往外抽出了47。”BD6191《七階佛名經
（兌廢稿）》背面題記有“此本顛倒，勸請後人不得看讀也。”和“此卷極錯，不堪看
讀，收入兌經”等語48。因此，爲了追求較高的寫經質量，社邑也可能通過請專業的
寫經人來抄寫佛經。唐五代敦煌地區存在一批穩定的職業抄經人49，抄經市場較爲繁
榮。如前文所説的王瀚，就有多件寫經保留下來，唐五代時期還活躍著很多以寫經
謀生的寫經人50。此外，唐代出現了專門經營佛經生意的店鋪，如前引唐玄宗開元二
年《斷書經及鑄佛像敕》中的“如聞坊巷之内，開鋪寫經”，唐代東都外郭城長夏門
以東有“菏澤寺經坊”51，狄仁傑也説，“里陌動有經坊”52，都表明寫經已成爲較爲活
躍的行業，甚至還可以用寫經質錢53。因此，當百姓有寫經需求時，應當不難找到合
適的寫經人。

在僱人抄經的開銷中，除了紙的價錢，則要加入抄經人的工價。P.2689吐蕃時
期《僧人唱賣得入支給曆》志貞名下有：“寫論直五斗”54，鄭炳林先生據此得出五斗
是“寫論一卷的工價”55，論證似顯不足。S.692貞明五年（919）《秦婦吟一卷》卷尾
題記有：“今日寫書了，合有五升米，高什不可得，環是自身災56。”則抄書一天的工
價爲五升米57。此外，BD1199（2）《五言詩一首》有：“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
誰家無懶漢，迴面不相看58。”也可證明僱人寫經按日計値。

46侯旭東：《如來在金棺囑累清淨莊嚴敬福經》，見方廣錩主編：《藏外佛教文獻》第 4輯，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 383頁。

47高田時雄著，鍾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 102頁。
48圖版見《國圖藏》第 82冊，第 365頁。
49參見趙青山：《俗眾佛教信仰的法則――以敦煌寫經爲考察中心》，載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

12輯），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 285―288頁。張國剛：《佛教的世俗化與民間佛教結社》，第 267
頁。

50姜亮夫先生所撰《敦煌碎金》卷二《敦煌經卷題名録》對敦煌地區的寫經人有較全面的統計，見
姜亮夫著：《姜亮夫全集》（十二），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376―398頁。

51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 159頁。
52《舊唐書》卷 89《狄仁傑傳》，第 2893頁。
53《太平廣記》卷 99《劉公信妻》，第 665頁。
54圖版見《法藏》第 17冊，第 255頁。唐耕耦、陸宏基推定其年代在吐蕃佔領敦煌時期，見唐耕

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録》第三輯，第 153頁。
55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第 31頁。
56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2冊，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117頁。後文簡稱《英藏》。池田温將“五升”録作“五斗”，茲據圖
版改。見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 458頁。

57趙聲良先生根據 P.2912號《康秀華施入疏》及一般人書寫速度，估算平均每人每天有 1.25斤小麦
的收入，見趙聲良《敦煌古代寫經手的報酬》，網址：http : //www.sohu.com/a/146039082_326722。

58圖版見《國圖藏》第 17冊，第 17頁。

105



那麼，抄寫一卷佛經需要多少時間呢？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韓弘故事説：
“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59。”與職業寫經
人相比，韓弘畢竟還需要處理公務，也不如職業寫經人熟練，因此其寫經速度應比
不上職業寫經人。但其在日常辦公時仍在抄寫佛經，可見其對此投入並不少，説明
“日寫十紙”也不能算是太慢的速度。《道僧格》云：“有犯苦使者，三綱立案鎖閉，
放一空院内，令其寫經。日課五紙，日滿檢紙數足放出60。”《續高僧傳・釋道積傳》
記載弘福寺沙門智曄“身恒自勵，日寫五張，年事乃秋，斯業無怠61。”以上述所論
《妙法蓮華經》一卷約 20紙來計算，則寫經一卷所需時間當在 2至 4天之間，工價在
1斗―2斗之間。此外，唐天寶三載（744）河東郡樊客抄《妙法蓮華經卷九》題記
有：“天寶三載九月十七日，玉門行人在此襟（禁），經廿日有餘，於獄寫了，有人受
持讀誦，楚客除罪萬萬劫，記之62。”寫經一卷用時二十余天，應非普遍現象。

張先堂先生根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統計，在藏經洞中保留較多的佛經
還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2300餘號、《金剛經》1700餘號、《大無量壽宗要經》920

餘號63。筆者以寫一部大般若經爲例説明其花費。P.2912《吐蕃某年四月八日康秀華
寫經施入疏》即是將寫經費用交給寺院，茲將其録文於下：

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三枚，共卅五兩，麥壹伯（佰）碩，粟伍拾碩，粉肆
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炫和上收掌貨賣，充寫經直，紙墨筆自供足，謹疏。
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64

在該文書中，除去紙墨筆等花銷外，康秀華向寺院提供的寫經費用共折麥 550

石左右65。該文書後接《炫和尚貨賣胡粉曆》，鄭炳林先生指出，《胡粉曆》是寺院將
康秀華施捨的胡粉變賣折換麥的記載，並指出康秀華一次向寺院施捨約相當於兩個
酒店整整一年的收入，但貨賣胡粉得麥並未完全直接用於支付寫經費用66。因此，根
據《康秀華寫經施入疏》並不能直接得出寫一部《大般若經》的工錢。

59《酉陽雜俎校箋》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第 1971頁。
60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編集代表：《唐令拾遺補――附唐日兩令對照一覽》，東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 1003頁。
61〔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 1179頁。
62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第 298頁。
63張先堂：《古代佛教法供養與敦煌莫高窟藏經》，載《敦煌研究》2010年第 5期，第 9頁。
64圖版見《法藏》第 20冊，第 37頁。
65唐耕耦估算總計折麥 511―575石，鄭炳林推算總計折麥 548石。參見唐耕耦：《敦煌寺院會計文

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 458頁。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
載《敦煌研究》1997年第 3期，第 31頁。

66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三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 197、198、2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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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時期的敦煌藏文文獻有官方支付抄經工錢的記載，如：“抄寫漢文《大般若
經》三部，藏文《大般若經》六部，所需口糧數是糧食 470馱，福田佈施爲糧食 60

馱，至於所用墨水和紙張，也未預付，答應抄寫佛經時會即刻送到67。”張延清先生
據此指出，抄寫一部漢文《大般若經》的實際工價爲 88.33馱糧食，約合 177石糧
食68。但敦煌普通民眾寫經常是每次僅寫一卷佛經，像康秀華這樣一次抄寫整部《大
般若經》的例子畢竟少數。現存漢文《大般若經》的卷數爲 600卷，經過換算，則抄
寫一卷《大般若經》的工價約爲 3斗麥。但上引吐蕃時期寫經文書是官方寫經行爲，
有政府的積極支持，其報酬應當較高，而普通百姓僱人寫經的價格應略低於此，這
與上文推算抄寫《妙法蓮華經》一卷的工價在 1斗―2斗之間正相適應。再加上寫經
紙 2斗左右的價格，則抄寫《妙法蓮華經》一卷的花費在 3―4斗左右，按成人伙食
標準“日食二升”計算69，約等於一個成人半個多月的口糧。一年有多個時節需要寫
經，普通家庭應是難以負擔的。

此外，請他人代寫的方式還有一種情況，即將錢物施入寺院，由寺院組織寫經。
郝春文先生指出，敦煌寺院的施主大多注明所施物的去向，其中有“入修造”就包括
修造佛窟、寫經造像等內容，寺院也遵從施主的意願來使用施物70。社邑造經應當也
有採取這種方式，但目前尚無例證。

社邑在寫經獲取功德方面的互助，除了有集體出資寫經的方式外，有些個人寫
經的題記中出現了對社邑全體的祈福，如伊地知氏藏西魏大統十六年（550）《金光
明經卷四》題記：“大統十六年二月廿五日，比丘慧義減割生資，寫金光明經乙部。
願七世父母、現在家眷、師友知識、香火邑義，一切眾生，共成佛道。”P.2094唐天
復八載（908）《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翟奉達題記有：“唐天復八載歲在戊辰四月
九日，布衣翟奉達寫此經讚驗功德記，添之流布。後爲信士兼往亡靈，及見在父母、
合邑等，福同倉海71。”翟奉達個人獨立寫經，但祈禱内容包括“合邑”等，這也反
映出社邑對於修營福田的互助。

67F.W.托瑪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65―66頁。

68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 163頁。
69一般成人伙食標準是“日食二升”，見雷紹鋒：《〈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縣平康郷官齋籍〉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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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敦煌地區佛教信仰興盛，敦煌百姓有著普遍的修營福田的需要，而多數佛事活

動耗費較大，普通百姓之家難以獨力承擔，社邑佛事互助爲有修福需求的普通百姓
提供了合作的平臺，幫助實現其宗教信仰，“以眾輕成一重，濟事成功”72，使得每一
個社人以較少的支出，實現心靈最大的滿足。另一方面，敦煌社邑在佛教信仰方面
的互助，體現了社邑互助的全面性，既包括有形的物質幫助，也包括對無形的信仰、
感情上的幫助，且對社人心靈與信仰的關照，最能凝聚社人的集體歸屬感。通過集
體參與佛教活動的方式，社人表達共同的信仰與訴求，進一步加強了彼此之間的互
助關係。社邑集體共同修營福事，爲同一個目的而發願祈禱，已經成爲彼此之間增
進感情，培養共同歸屬感的重要途徑。

（作者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72贊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 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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